附件 2

关于修订《玉林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
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修订）ADDIN CNKISM.UserStyle》的说明
一、修订背景

《玉林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修订)》(玉市科〔2021〕7号)（以下简称《办法》）自2021年5月印发以来，对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实施绩效，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实施，原《办法》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当前科技项目管理创新发展的要求。因此，为适应我市当前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形势发展，根据《广西科技计划项目评审改革实施方案》（桂科计字〔2019〕162号）、《广西科技计划项目评审改革实施方案》（桂科计字〔2019〕16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科技项目管理实际，对原《办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内容进行重新修订。

二、修订内容

详见附表。
附表：《玉林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修订）》修订内容
玉林市科学技术局

2022年7月25日

附表
《玉林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修订）ADDIN CNKISM.UserStyleADDIN CNKISM.UserStyle》修订内容
	序号
	修订后条款
	原条款
	参照依据

	1
	第十三条  项目评估（评审）
市科技局依照有关规定组织专家对通过初审的项目进行评估（评审），同时对参加项目申报的企业进行现场考察。评估报告（评审意见）、现场考察意见以及项目申请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的社会信用情况作为项目立项审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三条  项目评估（评审）

市科技局依照有关规定组织专家对通过初审的项目进行评估（评审）。同时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评估报告（评审意见）、调研意见以及项目申请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的社会信用情况作为项目立项审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1.广西加快落实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工作实施方案（桂政办发〔2019〕51号）
二、重点任务
（一）推动科研项目管理权限下放。

4.推动项目过程管理权落实到位。区直各有关项目管理部门对科研项目要由重过程管理向重项目目标和标志性成果管理转变，精简科研项目申报要求，简化科研项目申报和过程管理。加强对科研项目结果及阶段性成果的考核，针对关键节点实行“里程碑”式管理，实施过程中的管理主要由项目承担单位负责。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项目和实施周期3年以下的项目以承担单位自我管理为主，一般不开展过程检查。减少科研项目实施周期内的各类评估、检查、抽查、审计等活动。
2. 广西科技计划项目评审改革实施方案（桂科计字〔2019〕162号）

二、改革重点

（二）完善项目评审机制。

1. 实行分类评审。根据不同项目类别，采取合理的评审程序和方法，有针对性地制订项目评审指标体系和评审方案，不同类别的科技计划项目应根据实际情况，在项目申报和评审中综合考虑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和团队实际能力以及项目要求，不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荣誉性头衔、承担项目、获奖等情况作为限制性条件。同一轮次同一类别的项目实行同一种评审方法，避免评审结果出现差异。探索建立对重大原创性、颠覆性、交叉学科、自由探索创新项目等的非常规评审机制。完善全程监管的项目评审机制，实现评审全过程的可申诉、可查询、可追溯。

	2
	第二十二条 项目的验收（终止）工作按《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与验收结题管理暂行办法》（玉市科规〔2022〕1号）等规定执行。通过验收的项目，由市科技局发给验收证书。验收不通过的，应进行项目终止处理。
	第二十二条 项目的验收（终止）工作按《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管理暂行办法》（玉市科〔2017〕21号）等规定执行。通过验收的项目，由市科技局发给验收证书。验收不通过的，应进行项目终止处理。
	2022年7月7日印发《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与验收结题管理暂行办法》（玉市科规〔2022〕1号），自 2022年9月1日起施行，《玉林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管理暂行办法》（玉市科〔2017〕2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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